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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背景 

根据国家、地方有关规定要求，原从事化工、农药、石化、医药、金属冶炼、铅蓄

电池、皮革、金属表面处理、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、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及其他

可能造成场地污染的工业企业，污染责任人或场地使用权人应委托专业机构对受污染场

地开展环境调查工作。 

2017 年 3 月，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受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局、

华东建设安装有限公司委托，对禧玛诺（昆山）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地块开展调查工作。

调查结果表明，场地存在污染，需要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工作。 

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对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进行风险评估，并明确场地污

染土壤及地下水的修复范围。 

2 场地基本信息 

（1）地理位置 

江苏省昆山市位于东经 120°48′21″~121°09′04″、北纬 31°06′21″ ~31°32′36″，处江苏

省东南部、上海与苏州之间。北至东北与常熟、太仓两市相连，南至东南与上海市嘉定、

青浦两区接壤，西与吴江区、苏州市区交界。东西最大直线距离 33 公里，南北 48 公里，

总面积 927.7 平方公里，其中水域面积占 23.1%。 

禧玛诺（昆山）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合兴路 439 号。地理位

置详见图 1。 

  

图 1  项目地理位置及调查范围 

（2）场地历史及现状 

项目位置 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kAGTaMf9WRWThCK0sNln2B5ACIFncDEa3lbZVYOvsq3TXrw1TEC-Ay6DIBEf-Eh7G4crhItcDK9FQJZggcT_jzYsO4l4I4qLy299kWJWQCRu53nTC3B6kXd5ped8r-d13iQFtsDwlCUt5b-RSAmg9BZAskYCLiUG9KLcqKDFei4X3cUJM0v2p8fcjBL7PykTe-L5BRMgzoaG5Bb5zvOyZoG0pBWff2y7B8vkXvyej-K&wd=&eqid=cc1f19b3000561a3000000055a45fa49


 

 

自 1992 年禧玛诺（昆山）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成立至今，禧玛诺（昆山）自行车

零件有限公司一直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合兴路 439 号地块生产自行车零部件、自行车修

配工具、模具及配件、冲压工具及配件、钓鱼具、汽车零部件、电动工具零部件、冷锻

产品、滑雪器材，销售自产产品等。 

（3）场地土地利用现状 

禧玛诺（昆山）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西侧为自行车零件生产区域，东侧区域为渔具

部门生产和仓储区域，均已经停产搬迁。 

（4）用地未来规划 

本地块北侧将用于安置房建设，南侧用于学校建设，均属于第一类用地类型。 

（5）周边环境 

周边环境敏感点包括居民区（包括雍景湾东苑、东需浦小区、雍景湾西苑、扬子新

村、合兴苑等）及学校（昆山市玉山中学）。 

3 调查结果 

根据场地初步调查及补充调查结果可知，场地内土壤中苯并[a]芘超过筛选值，需要

开展风险评估工作；场地内地下水中镍超过我国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
的Ⅳ类标准，需要进行修复；GW5 点位的铬浓度超过美国加州筛选值，需要开展地下

水风险评估工作。 

4 风险评估 

当污染物致癌风险或非致癌风险属于不可接受水平时，需进行污染物风险控制值计

算。根据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25.3-2014）进行本场地的风险评估工作。

风险评估计算过程中的土壤性质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黏土，根据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

导则》（HJ25.3-2014）确定风险评估其他主要参数，并根据《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建

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进行修正、调整和计算。 

污染物风险控制值计算，采用《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》（HJ25.3-2014）附录

E 中的推荐模型。根据上述模型的公式计算，计算污染土壤中苯并(a)芘基于致癌与非致

癌效应的风险控制值，其综合筛选值为 5.46E-01。 

通过风险评估计算，地下水中的铬在拟定暴露途径下的致癌风险属于可接受水平，

无需进行修复。 



 

 

5 修复目标的确定 

5.1 土壤初步修复目标 

由于计算得到的综合风险控制值基本与建设用地筛选值标准（一类用地）一致，因

此修复目标选取建设用地筛选值标准，详见表 1。 

表 1  苯并(a)芘风险控制值及修复目标      单位：mg/kg 

名称 标准 

（DB11/T811-2011）（住宅用地）筛选值 0.2 

建设用地（第一类用地）筛选值 0.55 

本项目筛选值 0.55 

致癌风险控制值 0.546 

非致癌风险控制值 7.41 

综合风险控制值 0.546 

初步修复目标 0.55 

5.2 地下水初步修复目标 

本场地地下水中重金属镍超过我国《地下水质量标准（GB/T14848-2017）》，需要

开展地下水修复工作，修复标准即为《地下水质量标准（GB/T14848-2017）》中的Ⅳ类

标准。 

表 2  地下水中镍的修复目标值        单位：mg/L 

名称 标准 

地下水质量标准（Ⅳ类） ≤0.1 

初步修复目标 0.1 

6 修复范围估计 

根据上海市《污染地块治理修复方案及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审核要点（试行）》，修

复范围可采用无污染点位连线法或插值计算法进行确定。本项目采用无污染点位连线法

确定土壤修复范围，采用插值法确定地下水修复范围。 

（1）土壤修复范围 

初步计算项目区内需要修复的土壤污染物均为苯并（a）芘，修复目标值为 0.55mg/kg。 

表 3  待修复土壤污染点位总结 

序号 污染因子 修复目标值 超标点位 超标点位浓度 超标倍数 

1 
苯并（a）芘 0.55mg/kg 

S12-1 0.6 mg/kg 0.09 

2 S65-1 0.8 mg/kg 0.45 

污染土壤具体修复面积及修复方量见表 4 及图 1。 



 

 

表 4  土壤修复量统计表 

修复区域 污染点位 目标因子 面积（m
2） 深度（m） 土方量（m

3） 备注 

Ⅰ S12 苯并（a）芘 517 2 1034 - 

Ⅱ S65 苯并（a）芘 517 2 1034 - 

总计 - - 1034 / 2068 - 

 

图 1  土壤修复范围 

（2）地下水修复范围 

本项目地下水中需要修复的污染物为镍，修复目标值为 0.1mg/L，地下水修复范围

见图 2，修复面积为 1955m
2，修复深度为 6m。 

表 5  待修复地下水污染点位总结 

序号 污染因子 修复目标值 超标点位 超标点位浓度 超标倍数 

1 镍 0.1mg/L 
GW5 

BGW2（6m） 

0.307 mg/L 

0.126mg/L 

2.07 

0.26 



 

 

 

图 2  地下水修复范围 

7 结论 

通过风险评估，确定土壤中苯并[a]芘的人体健康风险超过人体可接受水平，需要进

行修复；确定地下水中铬人体健康风险未超过人体可接受水平，无需进行修复。 

初步确定土壤污染物为苯并[a] 芘，修复面积约为 1034m
2，修复方量为 2068 m

3。 

初步确定地下水污染物为镍，修复面积为 1955m
2，修复深度 6m。 

 

  

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